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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726        证券简称：敦善文化        主办券商：方正承销保荐 

 

北京敦善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

发生金额 

2023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乐器及器材产品 20,000,000 13,368,745 预计业务量有所增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提供咨询或演出服务 1,000,000 3,598 预计业务量有所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21,000,000 13,372,343 - 

注：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音中音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号 10 号楼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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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波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销售乐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工艺品、玩具、箱包、家具、摄影器材、舞台灯光音响设

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品；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维修乐器、家用电器、

计算机；租赁乐器、音响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策划；翻

译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软件开发；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电脑图文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版权代理；教育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旅游信息咨询；

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名称：北京中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号 SOHO 现代城 D座 711 

法定代表人：于波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销售乐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工艺品、玩具、箱包、家具、摄影器材、舞台设备、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品；市场调查；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维修乐器、家用电器、

计算机；租赁乐器、音响设备；企业策划；翻译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软件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电脑图文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版权代理；教育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旅游信息咨询；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基于业务及经营活动需要，预计 2024 年向关联方北京中音中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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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乐器及器材产品 14,000,000 元；预计向关联方北京中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乐

器及器材产品 6,000,000 元，合计金额不超过 20,000,000 元；向关联方北京中音中音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咨询或演出服务，合计金额不超过 1,000,000 元。 

3、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于添的哥哥于波系北京中音中音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中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年 1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于添的哥哥于波系北京中音中音科技有限

公司和北京中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故董

事长于添需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性行为和商业行 

为，遵循公允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原则，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议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的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和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由经营

管理层签订相关协议并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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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公司独立性没有因

为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该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利益。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敦善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敦善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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